
大 埔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
2 0 2 4 年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9 月 5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3 分 至 下 午 5 時 0 9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副 主 席    
梅 少 峰 議 員 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委 員  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政 雄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駱 小 鸞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迪 文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 
秘 書    
周 子 恩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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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 

李 少 萍 女 士  高 級 運 輸 主 任 (大 埔 )／ 運 輸 署  
陳 嘉 輝 先 生  工 程 師 (大 埔 ) 2／ 運 輸 署  
彭 曉 峯 先 生  工 程 師 (大 埔 ) 3／ 運 輸 署  
李 旨 游 先 生  區 域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(1 ) ( 兼 署 理 區 域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( 2 ) ) ／ 路 政

署  
麥 佩 茵 女 士  工 程 師 ／ 1 9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黃 偉 基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／ 租 約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七 )二 ／ 房 屋 署  
葉 栢 麟 先 生  大 埔 警 區 行 動 主 任 總 督 察 ／ 香 港 警 務 處  
陳 文 傑 先 生  大 埔 警 區 交 通 隊 警 署 警 長 ／ 香 港 警 務 處  
徐 振 成 先 生 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處 ／ 地 政 總 署  
余 咏 霖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辛 海 珊 女 士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陳 浩 峯 先 生  營 運 經 理 (九 龍 及 新 界 )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郭 智 晴 小 姐  高 級 企 業 傳 訊 主 任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黃 裕 廷 先 生  副 車 務 總 監 (東 部 )／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李 侃 陵 先 生  車 務 策 劃 及 支 援 主 管 ／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聶 珮 林 女 士  助 理 經 理 (公 共 事 務 )／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劉 尚 文 先 生  助 理 經 理 (車 務 )／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陳 偉 衡 先 生  負 責 人 ／ 新 界 區 專 線 小 巴 2 4 號 線 營 辦 商  
劉 炳 權 先 生  營 運 經 理 ／ 新 界 區 專 線 小 巴 2 4 號 線 營 辦 商  
羅 米 高 先 生  營 運 策 略 經 理 ／ 新 界 區 專 線 小 巴 2 4 號 線 營 辦 商  
劉 國 基 先 生  營 運 主 管 ／ 新 界 區 專 線 小 巴 2 4 號 線 營 辦 商  

 
 
開 會 辭  

 

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是 次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(“ 交 運 會 ” )會 議。主 席 續 歡 迎

增 選 委 員 梅 迪 文 先 生 ， 以 及 房 屋 署 ( “ 房 署 ” )副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／ 租 約 (大 埔 、

北 區 及 沙 田 七 )二 黃 偉 基 先 生 代 替 林 樹 謙 先 生 出 席 今 後 的 交 運 會 會 議 。  

 

 

I .  通 過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4 年 7 月 4 日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並 無 接 獲 會 議 記 錄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有 沒 有 修

訂 建 議 。  

 

3 .   委 員 沒 有 修 訂 建 議 ，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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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運 輸 署  —  建 議 增 加 龍 運 巴 士 第 A 4 7 X 號 線 途 經 白 石 角 及 香 港 科 學 園 班 次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2 6 / 2 0 2 4 號 )  

 
4 .  主 席 歡 迎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副 車 務 總 監 (東 部 )黃 裕

廷 先 生、車 務 策 劃 及 支 援 主 管 李 侃 陵 先 生、助 理 經 理 (公 共 事 務 )聶 珮 林 小 姐 及

助 理 經 理 (車 務 )劉 尚 文 先 生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
5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
6 .  委 員 的 問 題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詢 問 題 述 路 線 的 具 體 實 施 時 間 ， 希 望 署 方 盡 早 落 實 服 務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題 述 路 線 改 以 “ E” 線 模 式 營 運 ， 並 開 設 新 “ A” 線 供 大 埔 居

民 以 較 短 車 程 來 往 機 場 。  
 

7 .   運 輸 署 代 表 補 充 指 題 述 路 線 最 快 在 1 0 月 開 始 服 務 。  
 

8 .  主 席 表 示 增 設 題 述 路 線 將 方 便 白 石 角 居 民 出 行 ， 交 運 會 表 示 支 持 。  

 

9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指，感 謝 委 員 支 持 題 述 建 議，九 巴 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，將 盡

早 與 署 方 溝 通 ， 希 望 題 述 路 線 在 1 0 月 初 投 入 服 務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：龍 運 第 A 4 7 X 號 線 將 由 2 0 2 4 年 1 0 月 1 3 日 (星 期 日 )起 延 長 繞 經 白

石 角 及 香 港 科 學 園 特 別 班 次 的 服 務 時 間 。 )  
 

 

I I I .  建 議 城 巴 7 9 號 線 駛 經 白 石 角 及 增 設 分 段 收 費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2 7 / 2 0 2 4 號 及 T T  27 a / 2 0 2 4 號 )  

 

1 0 . 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2 7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1 1 . 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2 7 a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1 2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希 望 城 巴 考 慮 調 整 題 述 路 線 的 分 段 收 費 安 排 。  

( i i )  明 白 題 述 路 線 途 經 白 石 角 會 增 加 行 車 時 間 和 影 響 乘 客 量 ， 建 議 署

方 考 慮 調 整 路 線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城 巴 在 太 和 邨 巴 士 站 候 車 處 興 建 上 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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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表 示 由 於 白 石 角 一 帶 屋 苑 的 接 駁 巴 士 供 不 應 求 ， 居 民 需 依 賴 公 共

交 通 工 具 出 行 ，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提 升 屋 苑 接 駁 巴 士 服 務 以 應 付 居 民

需 求 。  

( v )  建 議 署 方 積 極 研 究 白 石 角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用 作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轉 乘

站，配 合 未 來 的 港 鐵 白 石 角 站 ( “ 白 石 角 站 ” )，解 決 大 埔 區 及 白 石

角 一 帶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 

( v i )  詢 問 城 巴 有 關 5 8 2 號 線 的 營 運 情 況 。  

( v i i )  詢 問 城 巴 5 8 2 號 線 能 否 在 逸 瓏 灣 增 設 站 點 。  
 

1 3 .  主 席 表 示，白 石 角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用 作 巴 士 轉 乘 站，既 能 擴 大 載 客 範 圍，

更 有 效 縮 短 巴 士 行 車 時 間 ， 建 議 署 方 與 相 關 部 門 積 極 研 究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設 置

出 入 口 供 巴 士 進 出 交 匯 處 。  
 

1 4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同 意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設 置 出 入 口 供 巴 士 進 出 白 石 角 交 匯 處 ， 減 少 巴

士 路 線 因 途 經 白 石 角 及 科 學 園 而 增 加 的 行 車 時 間 ， 並 減 輕 有 關 道

路 的 交 通 負 擔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把 白 石 角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用 作 轉 乘 站 的 意 見 納

入 政 府 日 後 有 關 白 石 角 交 通 規 劃 的 諮 詢 文 件 中 。  
 

1 5 .  城 巴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︰  
 

( i )  城 巴 於 8 月 2 5 日 起 開 辦 7 9 號 線 來 往 皇 后 山 及 港 鐵 大 圍 站 ， 途 經

大 埔 市 中 心 ， 為 居 民 提 供 全 日 穿 梭 新 界 東 各 區 的 便 捷 巴 士 服 務 。  

( i i )  感 謝 委 員 及 市 民 對 79 號 線 的 支 持，城 巴 將 與 署 方 積 極 研 究 有 關 提

升 巴 士 服 務 的 建 議 。  

( i i i )  現 時 各 區 對 興 建 巴 士 站 上 蓋 的 需 求 殷 切，城 巴 已 備 悉 意 見，將 研 究

在 太 和 邨 巴 士 站 興 建 上 蓋 。  

( i v )  5 8 2 號 線 開 辦 至 今 的 服 務 能 滿 足 乘 客 需 求，城 巴 將 密 切 留 意 情 況 並

適 時 調 整 服 務 安 排 。  
 

1 6 .  委 員 建 議 城 巴 代 表 在 會 議 後 一 同 到 太 和 邨 巴 士 站 視 察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在 會 議 後 相 約 城 巴 代 表 到 現 場 視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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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建 議 盡 快 增 加 白 石 角 屋 苑 通 宵 交 通 配 套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2 8 / 2 0 2 4 號 及 T T  28 a / 2 0 2 4 號 )  

 
1 8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2 8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1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2 8 a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2 0 .  委 員 表 示 深 宵 時 間 並 無 的 士 以 外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出 入 白 石 角 ， 對 居 民 造

成 不 便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題 述 建 議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，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白 石 角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用 作 轉 乘 站 的 建 議，

以 解 決 該 處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 

 

 

V .  建 議 盡 快 完 善 富 蝶 邨 交 通 配 套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2 9 / 2 0 2 4 號 及 T T  29 a / 2 0 2 4 號 )  

 
2 2 .  主 席 歡 迎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 )營 運 經 理 (九 龍 及 新 界 )陳 浩 峯 先 生、高

級 企 業 傳 訊 主 任 郭 智 晴 小 姐 、 新 界 專 線 小 巴 2 4 號 線 營 辦 商 ( “ 小 巴 營 辦 商 ” )
負 責 人 陳 偉 衡 先 生、營 運 經 理 劉 炳 權 先 生、營 運 策 略 經 理 羅 米 高 先 生 及 營 運 主

管 劉 國 基 先 生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
2 3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2 9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2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2 9 a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2 5 .  主 席 詢 問 7 2 X 號 線 最 快 投 入 服 務 的 日 期 。  

 

2 6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現 時 仍 需 收 集 居 民 的 需 求 和 整 合 各 方 對 路 線 服 務 的

意 見 。  

 

2 7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巴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富 蝶 邨 居 民 的 乘 車 需 要 ， 亦 有 就 7 2 K 號 線 的 服

務 與 居 民 會 面 以 收 集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了 解 居 民 對 7 2 K 號 線 的 班 次 要 求 及 接 駁 至 大 埔 中 心 或 廣 福 道

的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早 前 已 向 署 方 提 交 延 長 7 2 X 號 線 至 富 蝶 邨 的 申 請 。  

( i v )  九 巴 已 按 乘 客 需 要 於 繁 忙 時 間 增 加 7 2 K 號 線 的 班 次 ， 開 學 日 至 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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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大 致 正 常 ， 將 繼 續 按 需 要 加 強 服 務 。  

 

2 8 .  小 巴 營 辦 商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認 同 富 蝶 邨 有 需 要 開 設 直 達 市 區 的 巴 士 路 線 ， 但 延 長 7 2 X 號 線 至

富 蝶 邨 會 令 小 巴 2 4 號 線 的 營 運 受 影 響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小 巴 2 4 號 線 改 經 運 頭 街 及 南 運 路 往 富 蝶 邨，以 擴 大 服 務 範 圍

和 維 持 營 運 。  

( i i i )  留 意 到 開 學 初 期 有 不 少 乘 客 候 車 ， 希 望 路 線 服 務 達 至 每 2 分 鐘 一

班 。  
 

2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，經 實 地 調 查，巴 士 7 2 K 號 線 及 小 巴 2 4 號 線 在 開 學 初

期 的 乘 客 量 頗 高，可 見 富 蝶 邨 居 民 對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需 求 甚 大。兩 條 全 日 巴 士 及

小 巴 路 線 不 足 以 應 付 富 蝶 邨 居 民 的 需 求 ， 故 需 考 慮 加 設 全 日 巴 士 服 務 。  

 

3 0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7 2 K 號 線 改 用 載 客 量 更 大 的 巴 士 代 替 增 加 班 次 ， 以 免 造 成 太

和 巴 士 總 站 交 通 擠 塞 。  

( i i )  有 居 民 反 映 7 2 K 號 線 的 候 車 時 間 過 長 ， 希 望 署 方 關 注 情 況 。  

 
3 1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現 時 仍 有 待 觀 察 五 條 於 繁 忙 時 間 行 駛 的 巴 士 路 線 的

服 務 情 況 ， 署 方 會 持 續 監 察 情 況 並 按 需 要 調 整 服 務 。  

 
3 2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署 方 處 理 業 界 意 見 時，除 平 衡 巴 士 公 司 利 益 外，亦 考 慮 居 民 對

全 日 巴 士 服 務 的 需 求 。  

( i i )  有 居 民 反 映 小 巴 2 4 號 線 經 常 在 站 頭 已 滿 座，導 致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未

能 上 車 ， 希 望 小 巴 營 辦 商 改 善 情 況 。  

( i i i )  認 為 富 蝶 邨 的 人 口 足 以 維 持 巴 士 及 小 巴 的 營 運 ， 即 使 增 設 全 日 往

返 市 區 的 巴 士 服 務 ， 亦 不 會 對 小 巴 的 營 運 造 成 影 響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小 巴 營 辦 商 彈 性 處 理 享 用 學 生 優 惠 的 安 排 ， 以 免 妨 礙 乘 客 上

落 車 。  

( v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優 化 小 巴 2 4 號 線 的 路 線，改 為 途 經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及

南 運 路 ， 便 利 居 民 出 行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在 非 繁 忙 時 間 增 加 7 2 K 號 線 班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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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建 議 在 富 蝶 邨 一 期 加 設 7 2 K 號 線 站 點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小 巴 2 4 號 線 延 伸 至 廣 福 邨 ， 確 保 其 乘 客 量 。  

( i x )  認 為 九 巴 第 7 2 K 號 線 需 按 照 服 務 承 諾 增 加 班 次 ， 並 建 議 增 設 巴 士

路 線 由 富 蝶 邨 前 往 港 鐵 大 學 站 ( “ 大 學 站 ” )、 沙 田 站 或 石 門 站 。  

 
3 3 .  小 巴 營 辦 商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現 時 有 八 輛 小 巴 行 駛 2 4 號 線，並 已 申 請 新 增 五 輛 小 巴 以 加 強 服 務，

相 信 班 次 能 達 至 每 2 分 鐘 一 班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墟 及 大 埔 中 心 為 小 巴 2 4 號 線 的 主 要 上 落 客 區，如 巴 士 與 小 巴

路 線 重 疊 ， 會 影 響 小 巴 的 乘 客 量 。  

( i i i )  根 據 服 務 承 諾，小 巴 營 辦 商 為 持 有 學 生 證 的 學 生 提 供 乘 車 優 惠，故

學 生 上 車 時 須 出 示 學 生 證 以 享 優 惠 。  

 
3 4 .  主 席 表 示，小 巴 班 次 比 巴 士 頻 密，相 信 能 維 持 足 夠 的 乘 客 量。他 建 議 小 巴

2 4 號 線 預 留 部 分 座 位 供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上 車 ， 亦 可 通 過 通 訊 群 組 與 乘 客 加 強 溝

通 ， 提 高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3 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小 巴 及 巴 士 的 目 標 客 源 不 同 ， 認 為 小 巴 的 乘 客 量 不 會 受 開 設 巴 士

路 線 影 響 。  

( i i )  理 解 小 巴 營 辦 商 提 供 學 生 優 惠 屬 商 業 考 慮 ， 希 望 營 辦 商 彈 性 處 理

出 示 學 生 證 的 有 關 安 排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開 設 全 日 巴 士 路 線 ， 供 居 民 轉 乘 其 他 路 線 前 往

市 區 。  
 

3 6 .  小 巴 營 辦 商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建 議 調 整 小 巴 2 4 號 線 途 經 運 頭 街 及 南 運 路 往 富 蝶 邨 。  

( i i )  小 巴 2 4 號 線 已 行 駛 近 半 年 ，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量 較 少 。  

( i i i )  目 標 約 2 0 輛 小 巴 行 駛 2 4 號 線 ， 希 望 提 供 全 日 頻 密 班 次 ， 以 滿 足

居 民 需 要 。  

( i v )  部 分 大 埔 市 中 心 的 居 民 表 示 如 7 2 X 號 線 延 長 至 富 蝶 邨 ， 會 導 致 中

途 站 剩 下 少 量 座 位 ，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市 民 意 見 。  
 

3 7 .  主 席 表 示，署 方 根 據 市 民 需 要 制 訂 交 通 路 線，如 小 巴 2 4 號 線 因 與 巴 士 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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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 重 疊 而 導 致 其 乘 客 量 受 影 響，建 議 小 巴 營 辦 商 與 署 方 商 討 並 尋 求 解 決 方 法。 

 

3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富 蝶 邨 鄰 近 雅 麗 氏 何 妙 齡 那 打 素 醫 院 ( “ 那 打 素 醫 院 ” )及 大 埔 醫

院 ， 故 認 為 小 巴 2 4 號 線 有 足 夠 的 乘 客 量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7 4 及 2 7 1 A 號 線 提 早 服 務 時 間 以 配 合 市 民 通 勤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開 設 由 那 打 素 醫 院 前 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醫 院 的 巴 士 路 線 。  

( i v )  重 申 現 時 7 2 K 號 線 已 提 供 前 往 港 鐵 站 的 服 務 ， 希 望 署 方 開 設 巴 士

路 線 供 居 民 轉 乘 其 他 巴 士 路 線 前 往 市 區 。  

( v )  查 詢 7 2 X 號 線 於 繁 忙 時 間 及 非 繁 忙 時 間 的 乘 客 量 ， 如 乘 客 量 已 近

飽 和 ， 建 議 開 設 新 巴 士 路 線 。  
 

3 9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巴 一 直 留 意 富 蝶 邨 居 民 的 出 行 需 要 ， 並 多 次 提 升 7 2 K 號 線 的 服

務 。  

( i i )  現 時 7 2 K 號 線 於 繁 忙 時 間 的 乘 客 量 達 六 成 ， 相 信 延 長 路 線 至 富 蝶

邨 仍 能 滿 足 乘 客 需 要 。  

( i i i )  如 巴 士 路 線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乘 客 量 達 八 成，九 巴 需 增 加 班 次，亦 已 預

留 資 源 以 配 合 持 續 上 升 的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九 巴 希 望 居 民 利 用 72 X 號 線 接 駁 至 轉 乘 網 絡 。  
 

4 0 .  主 席 建 議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把 白 石 角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用 作 轉 車 站 ， 進 一 步 擴

大 轉 乘 網 絡 ， 並 解 決 未 來 新 界 東 居 民 對 前 往 市 區 的 巴 士 路 線 的 需 求 。  

 

4 1 .  小 巴 營 辦 商 代 表 希 望 調 整 小 巴 2 4 號 的 路 線 以 方 便 市 民 乘 搭 及 維 持 足 夠 乘

客 量 。  

 

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如 延 長 九 巴 7 2 X 號 線 至 富 蝶 邨 後 小 巴 2 4 號 線 的 營 運 受 影 響，

建 議 小 巴 營 辦 商 向 署 方 申 請 修 改 路 線 以 擴 大 服 務 範 圍 。  

 

4 3 .  委 員 建 議 就 題 述 文 件 T T  2 9 / 2 0 2 4 號 的 議 題 進 行 表 決 。  

 

4 4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作 出 表 決 ， 結 果 一 致 贊 成 。  

 
4 5 . 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議 題 獲 得 交 運 會 一 致 贊 成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處 理 有 關 事 宜 並

通 知 交 運 會 相 關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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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建 議 署 方 研 究 調 整 小 巴 2 4 號 線 的 路 線 安 排 ， 便 利 居 民 出 行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在 大 埔 墟 街 市 附 近 設 置 小 巴 2 4 號 線 站 點 。  

( i i i )  認 為 小 巴 營 辦 商 有 其 營 運 需 要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相 關 建 議 。  

 
4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曾 向 署 方 查 詢 小 巴 2 4 號 線 的 路 線 安 排 。 由 於 港 鐵 大 埔 墟 站

( “ 大 埔 墟 站 ” )專 線 小 巴 總 站 缺 乏 位 置 停 泊，故 該 路 線 未 能 到 達 大 埔 墟 站。他

亦 同 意 小 巴 2 4 號 線 駛 經 運 頭 街、南 運 路 及 大 埔 墟 站 的 建 議，希 望 署 方 研 究 相

關 安 排 。  

 
4 8 .  委 員 希 望 鼓 勵 各 營 辦 商 開 設 不 同 服 務 路 線 以 便 利 市 民 出 行 ， 並 希 望 署 方

配 合 市 民 需 要 處 理 相 關 申 請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與 小 巴 營 辦 商 積 極 磋 商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優 質 服 務 。  
 

 

V I .  建 議 在 富 蝶 邨 附 近 開 闢 新 路 連 接 汀 角 路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0 / 2 0 2 4 號 及 T T  30 a / 2 0 2 4 號 )  

 
5 0 . 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0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5 1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參 考 題 述 文 件 T T  3 0 a / 2 0 2 4 號 ， 有 關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

署 ” )就 題 述 事 宜 的 書 面 回 覆 。  
 

5 2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土 拓 署 在 2 0 2 1 年 完 成 道 路 改 善 工 程，但 不 足 以 應 付 現 時 富 蝶 邨 一

帶 人 口 增 長 導 致 交 通 擠 塞 的 情 況 。  

( i i )  大 部 分 富 蝶 邨 居 民 因 交 通 擠 塞 而 步 行 前 往 區 內 各 處 ， 反 映 道 路 改

善 工 程 未 能 紓 緩 交 通 問 題 。  

 
5 3 .   土 拓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有 關 工 程 已 在 2 0 2 1 年 完 成，委 員 就 道 路 的 改 善 建 議 需

交 由 運 輸 署 回 應 。  

 

5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土 拓 署 進 行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是 根 據 其 交 通 影 響 評 估

結 果 設 計 ， 該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的 設 計 年 份 亦 已 符 合 富 蝶 邨 發 展 項 目 的 完 工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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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5 .  主 席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密 切 留 意 富 蝶 邨 一 帶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並 適 時 提 出 改 善 方

案 。  

 

5 6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表 示 會 繼 續 留 意 交 通 情 況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以 應 付 未 來 區

內 人 口 增 長 。  

( i i )  認 為 在 2 0 2 1 年 進 行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未 能 充 分 反 映 現 況，建 議 署 方

按 現 時 交 通 情 況 再 作 評 估 。  

( i i i )  現 時 上 址 附 近 有 兩 間 醫 院 及 兩 個 過 渡 性 房 屋 項 目 ， 故 有 必 要 開 闢

新 路 以 作 分 流 。  

 
5 7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繼 續 留 意 情 況 並 適 時 通 知 交 運 會 。  

 

 

V I I .  建 議 盡 快 開 展 由 大 埔 工 業 邨 往 科 學 園 的 跨 海 橋 或 海 底 隧 道 研 究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1 / 2 0 2 4 號 及 T T  31 a / 2 0 2 4 號 )  

 
5 8 . 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1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5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1 a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6 0 .   委 員 查 詢 鳳 園 路 擴 闊 工 程 的 進 度 。  

 
6 1 .  主 席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興 建 隧 道，由 九 龍 東 經 西 貢 連 接 科 學 園 一 帶 至 新 界 東，

以 提 供 更 直 接 便 利 的 支 線 ， 以 及 有 助 疏 導 大 老 山 隧 道 的 交 通 。  

 

6 2 .  委 員 建 議 署 方 提 供 圖 片 以 助 了 解 有 關 規 劃 詳 情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運 輸 署 補 充 有 關 沙 田 繞 道 的 建 議 走 線 圖 ，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2 4 年 1 0
月 2 9 日 透 過 電 郵 轉 發 給 委 員 參 閱 。 )  
 

6 3 .  主 席 請 署 方 備 悉 意 見 。  

 

 

VIII.查 詢 大 埔 區 域 交 通 及 運 輸 研 究 的 完 成 進 度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3 2 / 2 0 2 4 號 及 T T  3 2 a / 2 0 2 4 號 )  

 
6 4 . 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2 / 2 0 2 4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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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5 . 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希 望 在 2 0 2 4 年 底 前 向 委 員 匯 報 。  

 

6 6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盡 量 在 下 次 會 議 匯 報 研 究 結 果，如 時 間 未 能 配 合，可 呈 交 文

件 至 秘 書 處 供 委 員 傳 閱 。  

 

6 7 .  委 員 建 議 深 入 討 論 題 述 研 究 的 報 告 。  

 

6 8 .  主 席 表 示，視 乎 署 方 能 否 在 下 次 會 議 匯 報 研 究 結 果，如 有 需 要 可 安 排 特 別

會 議 。  

 

 

I X .  建 議 盡 快 落 實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擴 建 工 程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3 / 2 0 2 4 號 及 T T  33 a / 2 0 2 4 號 )  

 
6 9 . 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3 / 2 0 2 4 號 。  

 
7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3 a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7 1 .  主 席 詢 問 擴 建 位 置 是 否 位 於 有 蓋 地 點 。  

 

7 2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將 與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擬 建 停 車 灣 的 上 蓋 建 造 方 案 。  

 

7 3 .   委 員 詢 問 署 方 能 否 提 供 圖 則 或 設 計 圖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 

 

7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可 在 會 議 後 提 供 相 關 圖 則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2 4 年 1 0 月 2 9 日 透 過 電 郵 將 擬 建 停 車 灣 的 圖 則 轉

發 給 委 員 參 閱 。 )  
 

7 5 . 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議 署 方 重 新 規 劃 巴 士 及 小 巴 路 線 的 站 點 位 置 ， 避 免 車 輛 在 巴 士

總 站 內 造 成 擠 塞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利 用 行 人 路 部 分 位 置 增 建 停 車 灣，以 容 納 更 多 巴 士。 

( i i i )  建 議 相 關 圖 則 包 括 公 眾 單 車 停 泊 處 的 設 計 及 位 置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路 政 署 移 除 受 影 響 樹 木 的 日 期 。  

( v )  由 於 九 巴 7 2 K 號 線 的 站 點 將 遷 移 至 擴 建 位 置 ， 建 議 巴 士 公 司 在 該

處 興 建 上 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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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6 .  主 席 表 示，現 時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及 太 和 站 周 邊 空 間 不 足，以 致 公 共 交 通 工 具

及 接 駁 巴 士 缺 乏 位 置 停 泊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在 設 計 白 石 角 站 配 套 設 施 時 提 交 意 見

至 相 關 部 門 ， 以 完 善 白 石 角 站 的 設 計 。  

 

7 7 .  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與 房 署 已 就 如 何 保 育 和 移 除 受 影 響 樹 木 達 成 初

步 共 識，相 關 建 議 需 待 相 關 部 門 及 專 家 小 組 同 意 及 批 核，署 方 將 適 時 公 布 工 程

日 期 。  

 

 

X .  建 議 於 大 埔 區 內 合 適 位 置 增 設 大 型 車 輛 停 車 場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4 / 2 0 2 4 號 及 T T  34 a / 2 0 2 4 號 )  
 

7 8 . 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4 / 2 0 2 4 號 。  

 
7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4 a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8 0 .  主 席 建 議 署 方 增 設 泊 車 位 時 考 慮 停 車 場 的 位 置 是 否 便 利 ， 如 位 置 偏 遠 導

致 使 用 率 低 將 無 助 解 決 違 泊 問 題。他 亦 指 出，大 埔 區 將 有 兩 個 停 車 場 落 成，現

有 待 觀 察 新 增 的 停 車 位 能 否 紓 緩 區 內 交 通 問 題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增 加 區 內 泊 車

位 。  

 

 

X I . 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 —  報 告 大 埔 區 內 增 加 車 輛 泊 位 情 況 及 違 例 泊 車 、 車 輛 噪

音 、 非 法 賽 車 的 執 法 情 況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5 / 2 0 2 4 號 及 T T  36 / 2 0 2 4 號 )  

 

8 1 . 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5 / 2 0 2 4 號 。  

 

8 2 .   委 員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考 慮 使 用 安 邦 路 前 大 埔 賽 馬 會 泳 池 用 地 作 臨 時 停 車

場 。  

 

8 3 .   地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該 地 將 用 作 臨 時 公 眾 停 車 場 並 在 今 年 第 四 季 招 標 。  

 

8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處 方 盡 快 完 成 招 標 ， 相 信 有 助 解 決 區 內 泊 車 問 題 。  

 

8 5 .   委 員 的 問 題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詢 問 署 方 對 在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馮 梁 結 紀 念 中 學 (“ 馮 梁 結 中 學 ” )外
設 置 電 單 車 泊 位 的 反 對 意 見 的 處 理 詳 情 。  

( i i )  認 為 馮 梁 結 中 學 外 不 適 合 設 置 電 單 車 泊 位 ， 詢 問 署 方 取 消 此 項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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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程 序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創 新 路 停 車 場 的 啓 用 日 期 。  

 
8 6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創 新 路 停 車 場 已 啓 用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檢 視 馮 梁 結 中 學 外 是 否 適 合 設 置 電 單 車 泊 位，如 有 需 要，可

以 取 消 此 項 目 。  
 

8 7 . 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 

 

( i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在 馮 梁 結 中 學 對 面 近 廣 福 邨 廣 智 樓 增 設 電 單 車 泊

位 。  

( i i )  現 時 廣 福 邨 停 車 場 已 增 加 電 單 車 泊 位 ， 但 因 月 租 車 位 收 費 高 昂 以

致 使 用 率 低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警 方 就 違 泊 電 單 車 加 強 執 法 ， 避 免 車 輛 阻 塞 消 防 通 道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警 方 在 電 單 車 泊 位 加 設 閉 路 電 視 監 察 系 統，防 止 車 輛 盜 竊，令

電 單 車 司 機 安 心 。  

( v )  建 議 警 方 在 繁 忙 時 間 加 強 運 頭 街 一 帶 對 違 泊 車 輛 的 執 法 ， 以 減 輕

交 通 擠 塞 。  

 
8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運 頭 街 一 帶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嚴 重 ， 希 望 警 方 協 助 處 理 。  

 

8 9 . 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 警 務 處 ” )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6 / 2 0 2 4 號 ， 並 表 示 備 悉

委 員 的 意 見 ， 將 在 相 關 位 置 加 強 執 法 和 按 情 況 採 取 相 應 措 施 。  

 

9 0 . 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希 望 警 方 在 執 法 過 程 中 加 強 與 市 民 溝 通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警 方 7 月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(“ 告 票 ” )的 數 目 大 幅 增 加 的

原 因 。  
 

9 1 .  警 務 處 代 表 回 應 指，警 方 會 視 乎 現 場 情 況 發 出 告 票，由 於 部 分 車 輛 經 勸 喻

後 立 即 駛 走 ， 故 發 出 告 票 的 數 目 有 所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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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 I .  路 政 署  ─  大 埔 區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； 及 大 埔 區 小 型 交 通 改

善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7 / 2 0 2 4 號 )  

 

9 2 . 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9 3 .   交 運 會 備 悉 以 上 報 告 。  

 
 

X I I I .其 他 事 項  

 

9 4 .   委 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謝 運 輸 署 就 放 寬 車 長 11 米 以 上 的 專 營 交 通 工 具 行 駛 林 錦 公 路 的

議 題 重 新 進 行 諮 詢 ， 容 許 相 關 車 輛 行 駛 該 路 段 ， 便 利 居 民 出 入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在 白 石 角 增 設 的 士 站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在 大 埔 墟 站 巴 士 總 站 增 設 風 扇 或 通 風 系 統 ， 改 善 候 車 環 境 。  

( i v )  最 近 九 巴 7 4 X 號 線 (由 運 頭 塘 開 出 往 觀 塘 碼 頭 於 星 期 一 至 六 早 上 繁

忙 時 間 的 特 別 班 次 服 務 )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脫 班 ，建 議 九 巴 加 強 與 乘

客 溝 通 ， 例 如 在 九 巴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通 知 乘 客 相 關 車 務 狀 況 。  

( v )  樟 木 頭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導 致 周 邊 嚴 重 空 氣 污 染 ， 而 泥 頭 車 進 出

經 常 令 道 路 沾 上 泥 土 ， 希 望 土 拓 署 提 醒 承 辦 商 跟 進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增 加 小 巴 2 0 X 號 線 的 班 次 。  

( v i i )  建 議 城 巴 B 8 號 線 在 富 善 邨 加 設 站 點 和 增 加 全 日 班 次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九 巴 7 3 X、 7 5 X 及 2 7 1 號 線 來 回 方 向 途 經 大 埔 中 心 總 站 。  
 

9 5 .  主 席 請 相 關 部 門 備 悉 意 見 再 作 跟 進 。  

 

 

XII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9 6 .  主 席 宣 布，下 次 會 議 訂 在 2 0 2 4 年 11 月 7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。 

 

9 7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5 時 0 9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2 4 年 1 0 月  


